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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任矿产采购的供应商标准

一、 目的

此《负责任矿产采购的供应商标准》(以下简称《标准》)就出售给帕瓦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帕瓦股份”)及其供应商的产品所用材料额外进行详细阐释，是对帕瓦股份《供应商行

为准则》(以下简称《准则》)的补充。帕瓦股份的供应商应遵守此标准以符合准则要求。准

则的条款和条件已被纳入此标准之中，若两者出现任何冲突，应以此标准为准，并视作对准

则的修改。本标准将纳入所有的供应商法律合同中。

二、 范围

此标准适用于所有帕瓦股份合格供应商、分包商及其下级供应商(这里的每一级供应商

统称供应商)，其生产的含镍、钴、锰原料或产品用在帕瓦股份的产品上或者提供与帕瓦股

份的含钴产品相关的服务。此标准为确保出售给帕瓦股份及其供应商的产品所用的材料、元

器件和采购及生产过程符合帕瓦股份供应商行为准则，对其所有材料可适用的约束进行了阐

述。关于此标准有任何问题，可直接联系负责任矿产供应链尽责管理小组，邮箱为

csr@zhejiangpower.com。

三、 供应商行为准则要求

供应商应按照《中国负责任矿产供应链尽责管理指南》和《经合组织关于来自受冲突影

响和高风险区域的矿石的负责任供应链尽责管理指南》(以下简称《中国指南》和《经合组

织指南》)相关要求，就其整个供应链关于钴、镍、锰的来源开展尽责管理，确定其中的钴、

镍、锰是否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刚果(金))或者其它被识别的高风险地区。如果是，

确定其中的钴、镍、锰是否直接或间接为侵犯人权以及其他的严重问题，尤其是使用最恶劣

形式的童工的组织或团伙提供赞助。供应商应满足本标准提到的报告和采购的要求。帕瓦股

份有权根据《帕瓦股份供应商行为准则》所描述的符合性对供应商进行审核。

四、 供应商责任标准

4.1 高风险地区矿产资源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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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产品中含钴、镍、锰的供应商必须采用浙江帕瓦股份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任矿产供应

链的尽责管理政策》(以下简称《尽责管理政策》)，该政策与帕瓦股份为建立负责任的矿产

供应链所制定的《准则》一致。供应商必须向其分包商和为加工和生产产品所提供物料的供

应商分发他们的矿产尽责管理政策。

供应商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可以使用钴、镍、锰的加工品和产品，即供应商能合理证明

已经按照《中国指南》、《经合组织指南》，针对钴、镍、锰的来源和监管链，识别和回应

了矿业供应链中最恶劣形式的童工、侵犯人权以及其他的严重问题,并满足标准中对于报告和

采购的要求。

如果供应商无法合理证明 1)对任何加工或产品中含有的钴、镍、锰，其已经按照《中

国指南》和《经合组织指南》开展了尽责管理，并且 2)这些钴、镍、锰已满足本标准的报

告和采购要求，则供应商不允许在任何加工或产品中使用受影响的钴、镍、锰。

供应商应向帕瓦股份提供关于其报告、采购和尽责管理活动的合理的书面证据，且应在

帕瓦股份要求时将此记录提供给帕瓦股份。

供应商应将此标准分发给自己所有生产产品的工厂的相关采购人员及工厂管理层，并确

保他们的工厂遵守此标准规定的义务和要求。供应商如果希望得到帕瓦股份的支持及额外培

训，可以发送邮件到 csr@zhejiangpower.com

4.2 尽责管理声明

《中国指南》为运用尽责管理来确认钴的来源和监管链建立了框架。供应商应采用相关

的尽责管理程序进行如下声明:全力保障钴的使用和销售不助长高风险国家的人权侵犯。对

于供应链中含钴、镍、锰产品的来源和监管链开展尽责管理(如应用已得到国家和国际认可

的供应链尽责管理标准，如《中国指南》和《经合组织指南》)。

经帕瓦股份书面要求，帕瓦股份可查阅证明其尽责管理措施的所有文件和证据。

供应商在合理的可接受的情况下，应同意帕瓦股份或帕瓦股份指定的第三方有权在供应

商场地和供应商的供应链进行检查，包括运输路线和矿区源头。并且为了核实供应商对准则

的合规性，供应商应全力配合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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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供应商发现供应链中任何相关预警信号表明任何产品涉及《中国指南》和《经合组

织指南》中提到的人权侵犯，尤其是最恶劣形式的童工问题，必须立即通知帕瓦股份。供应

商必须立即写邮件到 csr@zhejiangpower.com通知帕瓦股份。该通知必须有合理的追踪信息

以识别哪些产品中可能含有受影响的钴、镍、锰。

对于任何不能满足此标准要求的供应商，帕瓦股份保留终止与其业务的权利。


